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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denounc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manner the entire process 

that led to the signature of this 

agreement: no inclusion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 lack of 

transparency from the start of the 

negotiations . . “ 

“This agreement might have major 

consequences on citizens' lives, 

and still, everything is being done to 

preven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from having its say in this matter. 

That is why today, as I release this 

report for which I was in charge, I 

want to send a strong signal and 

alert the public opinion about this 

unacceptable situation. I will not 

take part in this masquerade.”

Kader Arif,
European Parliament’s rapporteur for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

I want to send a strong signal and 
alert the public opinion about this 
unacceptable situation. I will not take 
part in this masquerade. 

Jan. 26, 2012, after r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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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地大規模抗議

歐洲議會否決ACTA
4 July 2012

478 votes 反對；39贊成；165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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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自2008年6月開始磋商，2011年4月完成文本，
2011年年底開始由
Australia, Canada, Japan, Morocco, New 
Zealand,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exico, the European Union等國
陸續簽署的關於智慧財產權之貿易協定
迄今，只有日本一國完成國內認可程序

“The intended benefits were far outweighed by 

the risks,” . . . "given the vagueness of certain 

aspects of the text and the uncertainty over its 

interpretati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annot 

guarantee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citizens' 

rights in the future under ACTA.

David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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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之貿易協定審議：
由「秘密行政」到「公開國會」之轉變

商務及貿易協定
 既往：由議會授權理事會談判、締結。

 現在：

 議會全程參與

 所有關於貿易事項之管制，均必須通過一般的立法程序

 與美國TPA制度高度類似

 2010 Framework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liament and the Commission:

full access to information during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a negotiation process

some opportunities to observe negotiations.

 SWIFT的締結與修正
 歐盟理事會於2009年11月與美國簽訂協定，於2010年遭歐洲議會否決。

 歐盟與美國重啟談判，修正協議內容後，始獲得歐洲議會表決同意。

先立法、再審議中研院 黃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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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條約與協定之簽訂與審議

條約、協定之範圍、締結程序、審議程序及法律效力等事宜
，涉及人民基本權利及總統、行政院、立法院職權之行使，
應以法律定之。

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之所簽訂之協議，性質如何，多有
爭議，惟無論如何「定性」，其締結、審議及生效等事項，
本於相同的法理及要求，亦應以法律為明文規範。

然而，我國政府長期以來均「怠惰卸責」，未能完成相關的
立法，導致涉及條約之締結與審議此等重大事項，仍是透過
「殘破」、「空洞」的規範，進行條約及協定之處理。導致
不僅是行政部門頻頻「黑箱作業」、立法部門亦「因事便宜
」，存在太多「晦暗不明」與「上下其手」的操作空間。
 目前唯一規定：「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

先立法、再審議中研院 黃國昌



1997年、1999年的曇花一現

蕭萬長：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
理條例草案
 1997年行政院函請審議

 1999年再次函請審議

 無疾而終

先立法、再審議2013/12/20



賴幸媛陸委會的蔑視國會

 2008年國會決議：陸委
會應儘速研議「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
處理條例草案」

 11月21日陸委會回覆：
 兩岸條例針對兩岸簽署協議
之處理，已有相關機制。

 立院參與協商談判，恐逾越
憲法權限。

 現行兩岸條例已有規定，無
再定專法必要。

2013/12/20
先立法、再審議

October 1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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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
以法律定之者

協議內容不涉及法律之修正或
無須以法律定之者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

條第2項前段

 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
簽署後30天內，報請行
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

條第2項後段

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
簽署後30天內，報請行
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
備查，必要時以機密方
式處理。

我國目前對台海協議的審議機制

先立法、再審議中研院 黃國昌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4條之2第3項：協議係指台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間就涉及公權力或政治議題事項所簽署之文書。

→服貿協議？

201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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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歐盟法對我國國會審議之示唆

 服貿協議欠缺國會「事前授權控制」、「事中參與監督並影響內
容」之要件，若在逕行包裹表決，代表著國會審議程序的空洞化
、形式化，更違反民主原則。

 我國國會就服貿協議所作成「逐條、逐項審查與表決」之決議，
是修補「事前民主」與「事中民主」之實質空白所採取之事後補
救手段。雖有幫助，但無法解決問題。

行政部門之責任？
 衝擊影響評估何在？

 救濟手段是「空口說白話」的支票嗎？

國會審議之方式及配套？
 聽證程序？

 相關法案？決議效力之空洞化？

民間參與的方式及效力
先立法、再審議中研院 黃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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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國法就台海協議的民主審議程序，欠缺完整規範，目前相關
規範「密度之稀薄」，可謂已近「空白」之程度，導致陷入「
視個案情形操作」的窘境，亟須以專法建構一套完整的「國會
授權監督、公民實質參與」的民主審議機制。

國會應即刻完成「兩岸協議簽訂、審議暨監督條例」之制定，
在此之前，立法院不應就服務貿易協議進行實質審議。

針對與服貿有關之「救濟」、「審核」等配套法案，亦應先行
完成立法。

行政命令的後門：「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即使是後門，也是形同虛設

先立法、再審議中研院 黃國昌



台灣的民主比1999年還退步嗎？

2013/12/20
先立法、再審議

October 12, 2010 


